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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火灾应急预案（2006年1月10日）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贯彻

落实“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森林防火工作方针，切实做

好各项应急处置重、特大森林火灾的工作，正确处理因森林

火灾引发的紧急事务，确保国家在处置重、特大森林火灾时

反应及时、准备充分、决策科学、措施有力，把森林火灾造

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

应急预案》，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的重、特大森林火灾的应急工作。 1.4 

基本原则 1.4.1 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国家林业局负责制订和

协调组织实施本预案，本预案在具体实施时应遵循统一领导

、分级负责的原则，落实各项责任制。 1.4.2 本预案涉及的国

家相关部门，应根据本部门在森林防火工作中应履行的职责

，落实各项支持保障措施，尽职尽责、密切协作、形成合力

，确保在处置重、特大森林火灾时作出快速应急反应。 1.4.3 

在处置重、特大森林火灾，保护森林资源安全时，要坚持以

人为本，把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努力保护人民

群众财产和公共设施的安全，把森林火灾的损失降到最低程

度。 1.4.4 各级人民政府和森林经营单位不仅要落实预防森林

火灾的各项措施，更要做好紧急应对突发重、特大森林火灾

的思想准备、机制准备和工作准备，建立应对重、特大森林

火灾的有效机制，做到常备不懈，快速反应，处置得当。 1.5 



预案启动条件 重要火情报告国务院后，国家林业局密切注视

火情动态变化，如果火场持续72小时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对

林区居民地、重要设施构成极大威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

重大财产损失；地方政府请求救助或国务院提出要求时，经

国家林业局主要负责人批准，立即启动本预案，采取应急处

置措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